
资府办函〔2018〕84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资阳市“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资阳市“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7 日



资阳市“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落实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

案》（川委〔2018〕98 号）和资阳市整改方案，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持

久战，加快推进“散乱污”企业分类整治，实现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根

据《四川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散乱污”企业整

治工作的通知》（川淘汰落后办〔2017〕21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整治范围

“散乱污”企业是指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布局、排污超标以及存在其他违

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散”是指不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产业布局规划的企业。“乱”是指不符合产业政策，应办而未办理工商营业

执照、环境影响评价、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相关审批手续，违法违规占用

土地生产经营、利用违法违规建筑和临时建筑从事非法生产，存在严重环境及安

全隐患的企业。“污”是指无环保设施或环保设施不完备，污染物排放超标或无

组织排放严重的企业。



（二）主要目标

采取先断电停产后整治规范的措施，开展“关闭一批、整改一批、入园一批”

分类集中整治，通过政府职能部门与属地乡镇、街道联合整治模式，完成食品及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制造、塑料生产加工、家具服装等突出领域小型制造加工企

业（作坊）污染整治。2018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全市“散乱污”企业整治，2019

年起，每年开展“回头看”，建立发现一起整治一起的长效机制。

二、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全面排查核实

各县（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在前期摸排基础上再次开展拉网式排查。发

展改革部门负责排查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排查不符合

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的企业；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排查不符合城乡规

划的企业；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排查无环保设施或环保设施不完备、排污超标、无

环评审批手续、无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排查不符合土地利用规

划的企业；质监部门负责排查无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安全监管部门负责排查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被吊销

环境行政许可的企业，办理变更、注销和吊销营业执照；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

处办法》对无需取得许可但又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予以排

查。



各县（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负责辖区内“散乱污”

企业名单收集汇总，组织职能部门对名单进行讨论核实，确定问题企业的性质和

类别，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建立“散乱污”企业分类整治台账。对前期排

查出的名单经讨论核实不属于“散乱污”企业的视为已完成整改规范，纳入日常

监管。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

第二阶段：集中分类整治

各县（区）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整治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到乡镇、街道，

建立由乡镇、街道党政主要领导为责任人的监管制度。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做

好业务指导，及时将掌握的“散乱污”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移交属地政府处理，协

助各县（区）按照“三个一批”整治原则，对核实的“散乱污”企业开展分类集

中整治。

依法关闭一批。不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企

业；不符合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标准，未通过行业准入审批的企业；属于无环保

设施或环保设施不完备，违法违规排放或超标排放废水、废气、废渣，且通过整

改未达到环保排放标准的企业；存在安全隐患，通过整改未达标的企业。有上述

情形之一，均列为依法关闭类企业，对经整改不能达到相关行业标准，按照本方



案需实施关闭的企业，由做出整改决定的部门报经县（区）人民政府同意后，依

法关闭。

整改规范一批。对不属于依法关闭类，且对环境污染较小，通过环保、安全

等整改可以达到相关行业标准的企业，完善相关手续和设施后，经各县（区）政

府验收合格后恢复生产，纳入日常重点监管。

调迁入园一批。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环境影响及未来发展情况等指标

进行综合评估和审核，对符合入园条件的企业，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其调迁进入

园区进行生产经营。

2018 年 6 月起，各县（区）政府于每月 28 日前将本月整治工作动态及整

治进展情况表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并抄送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

有关部门

完成时限：2018 年 10 月 31 日

第三阶段：组织考核验收

各县（区）政府对辖区乡镇、街道及部门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情况进行



专项督查，组织考核验收，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前完成自查自评，向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报送自查总结和整治台账，并抄送市环境保护局、市安全监管局等七

个主要职责部门，重点反映摸底排查、台账管理、分类整治、部门履职等情况。

2018 年 6 月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市环境保护局、市安全监管局等部

门对各县（区）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定期通报全市整治

进度；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市级有关部门对各县（区）

整治工作进行考核，并通报考核及整改落实情况。

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

有关部门

完成时限：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

三、职责分工

（一）主体责任

各县（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是“散乱污”企业整治

实施主体，各地要制定完善专项整治方案，明确责任领导，统筹辖区内“散乱污”

企业整治工作。要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分类整治”原则，实现全方位、

无缝隙推进，逐级分解整治任务，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定期调度工作进度，确保



各项任务落实到位。雁江区雁江镇、临江镇未正式托管前，由临空经济区管委会

配合雁江区人民政府开展上述区域“散乱污”企业整治。

（二）部门分工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做好全市“散乱污”企业整治数据调度汇总和信息

通报工作，组织市级相关部门开展专项督查和考核验收；负责机械、化工、建材

类企业核查、取缔、整治工作，核查技改项目审批手续是否齐全，监督淘汰落后

产能，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迁入工业园区或产业集中区。

市环境保护局：负责依法查处无环保设施或环保设施不完备、排污超标、无

环评审批手续、无排污许可证、不符合环保有关规划等各类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核查各类“散乱污”企业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基本

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手续是否齐全。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依法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处罚，并责令退还土地、

限期拆除或没收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负责资阳城市规

划区内“散乱污”企业排水许可和排水执法监督。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采矿、石材加工企业核查、取缔、整治工作，依法对违

法占地行为进行处罚，责令退还土地、限期拆除或没收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



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市质监局：负责依法对“散乱污”企业产品质量实施监管，严肃查处生产和

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市安全监管局：负责协调指导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企业的安全监管，依

法查处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市工商局：负责依法查处企业违规经营行为，依法注销吊销“散乱污”企业

营业执照。

市规划局：负责对改变规划用途的建（构）筑物进行核查、认定。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整治工作秩序，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抗法、干扰整治取缔

工作的行为，对涉嫌犯罪的生产经营企业依法立案侦查。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对各县（区）所属‘散乱污’企业实业职工进

行再就业培训监督指导，开展就业创业服务，落实失业保险政策。

市水务局：负责对工业“散乱污”企业取水、排水情况严格排查，坚决取缔

其非法“自备井”，吊销关停取缔企业取水和排水许可。



市农业局：负责做好饲料生产企业、生猪屠宰企业和生鲜乳收购企业等农副

产品加工企业的核查、取缔、整治工作。

市林业局：负责做好竹木加工企业的核查、取缔、整治工作，依法对毁林占

地行为进行处罚，并责令退还土地、限期拆除或没收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

施，恢复土地原状。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做好食品加工、药品生产企业的核查、取缔、整治

工作。

市商务局：负责废旧资源回收利用、农贸市场等行业的核查、整治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做好汽修行业的核查、整治工作。

国网资阳供电公司：负责对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需要停止供电的“散乱污”

企业依法依规停止供电。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资阳市“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市政

府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任组长，联系工业工作的副秘书长、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主任、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任副组长，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环境保护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林业局、市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规

划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局、市畜牧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安全监管局、市

工商局、市质监局、市公安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等部门（单位），各县（区）

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

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环境保护局各确定 1 名专职工作人员，市发展改革委、市

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乡规划局、市水务局、市工商局各确定 1

名联络员，协助落实全市“散乱污”企业专项整治工作。

（二）强化部门沟通联动。建立工作统筹、联动机制。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牵头指导、协调、督促、考核全市“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定期调度

和组织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推动落实专项整治工作。建立信息通报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市政府督查

室协助，组织市级相关部门对全市“散乱污”企业分类整治、验收工作进行业务

指导和督促检查，定期通报全市“散乱污”整治进展情况。 （三）严肃追责问

责。“散乱污”企业整治是中央环保督察一项重要整改任务，各地要高度重视，

切实履职尽责，高标准严要求完成目标任务。对不履职、不尽责，或工作不认真、

走过场的，要予以通报；对不作为、未按要求完成整治任务的单位和责任人，依

法依规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交由有权机关依规依纪进行严肃问责。


